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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工作组名称
	牵头单位
	主要职责

	1
	综合协调组
	区应急局
	负责全区抗震救灾综合协调工作；协助指挥长、副指挥长组织实施抗震救灾行动；负责收集汇总震情、灾情、社情（舆情）和抗震救灾工作进展情况；承办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、活动和文电工作；负责指挥部后勤保障工作等。

	2
	技术保障组
	区应急局
	统筹负责会商研判工作；加强与市应急局、市防震减灾服务中心联系，负责地震监测和趋势研判工作；协调军地各方资源开展震后数据服务支撑工作；加强与市气象局联系，开展灾区气象监测，做好灾区气象预警；开展灾区空气、水质、土壤等的监测和有关防控工作；对地震引发的地质灾害、水灾等各类次生衍生灾害开展应急排查、应急监测、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；组织、协调专家队伍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指导；负责区内外有关监测研判工作队伍的协调工作。

	3
	抢险救援组
	区应急局
	制定抢险救援行动计划，负责组织协调应急救援力量开展人员搜救和灾害抢险；指导灾区开展自救互救，负责统筹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和志愿者队伍的动员、组织、派遣、管理等工作；负责区内外有关抢险救援队伍的协调工作。

	4
	军队协调组
	区人武部
	统筹协调武警、民兵等队伍支援地方开展营救群众、医疗支援、转移运送人员物资、稳定秩序及执行抗震救灾其他任务；保障军队指挥机构和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建立直接对接工作机制。

	5
	群众安置组
	区应急局
	负责组织指导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；指导各地启用应急避难场所或设置临时避难场所；指导开展房屋建筑震后安全性应急评估；负责受灾群众临时安置、生活物资供应和生活污水、垃圾等处理；负责遇难人员及孤、残人员善后事宜；组织金融机构做好保险理赔工作；组织社会应急力量和志愿者有序参与群众安置等工作。

	6
	医疗防疫组
	区卫生健康局
	组织调配医疗队伍和医疗器械、药品等物资装备；开展食品、饮用水等的卫生监督检查、监测和污染防控；开展新冠肺炎等重大传染性疾病、动植物疫情的监测和卫生消杀工作；开展灾后心理干预服务工作；做好灾区医药用品等的保障工作；负责区内外医疗救援队伍的协调工作。

	7
	交通运输组
	区交运局
	负责做好交通运输保障，实施必要的交通管制，维护交通秩序；抢修、维护交通运输设施，组织协调运力，配合做好救援队伍、受灾人员、救灾物资装备以及基本生活物资的紧急运输工作；负责区内外交通抢险、运输队伍的协调工作。

	8
	要素保障组
	区经信局
	组织抢修供电、通信、供水、防洪、广播电视和金融服务等设施设备；组织力量开展电、水、成品油等要素的应急供应工作；保障受灾群众、受灾企业应急支取等金融需求；指导开展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震后安全性应急评估和排危除险工作；负责区内外有关要素保供以及基础设施抢修队伍的协调工作。

	9
	治安维稳组
	区公分安局
	负责灾区社会治安维稳工作，依法从严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，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；加强灾区重要场所的安保工作，必要时组织重要目标临时转移、搬迁；做好涉灾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；负责灾区各治安维稳队伍的协调工作。

	10
	救灾物资组
	区应急局
	组织、调集、征用抢险救援应急物资，保障灾区物资供应；组织开展受灾救济救助工作；依法从严加强灾区市场交易监督管理，维护经营秩序；建立救灾捐赠协调机制，向社会发布救灾物资需求信息及接受救灾捐赠公告，组织开展救灾捐赠活动，组织、指导、监督全区救灾款物的管理、分配和使用；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力量后勤保障工作。

	11
	社会管理服务组
	团区委
	整合群团力量，做好社会应急力量、志愿者队伍等的组织、派遣、管理工作，组织引导社会应急力量、志愿者有序配合抢险救援、转移安置群众、运输配发物资、恢复重建等工作。

	12
	宣传报道组
	区委宣传部
	负责抗震救灾信息的新闻发布、宣传报道，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；开展舆情监测、研判、引导；组织开展科普宣传、安全提示；加强灾区内外记者的管理服务工作。

	13
	灾损评估组
	区应急局
	加强与市防震减灾服务中心联系，开展地震烈度、灾情调查和跟踪评估；调查核实受灾情况，评估地震灾害损失，调查总结地震灾害应急处置工作。

	14
	外事协调组
	区商务局（区外事港澳事务办）
	协调灾区涉外人员的临时安置、转移和通报工作；负责灾区涉外救援队伍、捐赠款物的对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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